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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与商务管理学院 

关于开展 2023-2024 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认定的通知 

 

各系、党政办公室： 

为认真做好我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，切实保障国家资助

资金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根据《成都东软学院关于

开展 2023-2024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通知》（成东软校发

〔2023〕33号）文件精神，将在全院开展 2023-2024学年家庭经济困

难学生认定，现将有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认定对象 

信息与商务管理学院学生（含 2023 级专升本、本科新生）。 

二、认定时间 



 

 

1.2020 级、2021 级、2022 级本科生、2023 级专升本新生认定时

间：2023 年 9 月 14日--9 月 26日。 

2.2023 级本科新生认定时间：2023 年 9 月 19 日--10 月 11 日。 

（若因四川学生资助系统使用原因造成时间调整，我校学工部大

学生资助中心将以邮件形式另行通知） 

三、认定依据、流程及要求 

1.认定依据： 

《成都东软学院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（附件 1）。 

2.认定流程： 

学生向素质教师提交材料，完成线下班级民主评议小组审议通过

后，进行网上申请（登陆四川学生资助管理系统—申请—填写信息—

保存），素质教师审核（审核学生信息—汇总提交至二级学院），二

级学院审核（审核学生信息—汇总提交），校资助管理中心审核。审

核不合格退回者，须重新按流程及要求填写申请信息（可参考附件 2

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在线填报步骤指南》）。 

2023级新生（含专升本）由于省系统数据暂缺，学生先向素质教

师提交纸质认定申请，民主评议小组进行评议，待系统数据更新后再

填报系统。 



 

 

3.认定要求： 

（1）学生及时至系统完善个人信息、联系方式，否则不予认定。 

（2）申请认定的学生提交的所有材料必须真实、可信。如有虚

假，将取消其评选资格、追究其相应责任。 

（3）结合工作实际，充分运用班会、评议小组会议等方式进行学

生认定申请、班级民主评议等工作。 

（4）班级评议小组成员大于或等于班级人数的 10%，且评议对象

不作为评议成员。 

四、材料留存 

1.素质教师存档：每个学生《成都东软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

定申请表》纸质版（附件 3）、民主评议表纸质版（附件 4）及其它相

关证明复印件。 

2.素质教师与班级评议小组存档：班级评议小组名单、评议小组

公示截图、特殊群体学生台账、评议小组评议记录、认定结果名单。

（若外出实习等原因开展线上评议，需留存线上评议记录）。 

3.学院存档：学院资助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纪要、学院特殊群体学

生台账、各班级评议小组名单。 



 

 

五、工作时间要求 

9 月 17 日 22：00 前，学生向素质教师及评议小组提交材料； 

9 月 18 日 22：00 前，班级推选评议小组成员，完成班级内公示； 

9 月 25 日前，班级评议小组完成评议，素质教师审核系统，核查

学生填写内容； 

9 月 26 日前，素质教师完成系统审核，上报学院； 

10 月 12日前，学院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核、适当范围内公示，上

报学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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